毀損校內公物　非小事

　　下課鐘響，校園裡充滿了同學的嬉鬧聲，剛結束上一節課程的何老師和往常一樣走回辦公室，準備下一堂的課程。「咦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就在何老師走回辦公室的途中，突然聽到教室裡傳來巨大的聲響。

　　何老師急忙走近察看，然而眼前的景象，讓初任教職的她嚇了一大跳。教室裡面竟然有兩個學生發狂似的砸毀課桌椅、門窗以及同學的物品。「住手！你們在幹什麼！」何老師趕緊出面制止。原來，這兩名同學是班上出名的「破壞王」，經常毀損班上的物品，班導師雖然多次勸導，卻始終無法矯正同學的不良行為。何老師在了解情形以後，將這兩個破壞物品的同學帶回辦公室處理。
請問：破壞學校物品的行為，觸犯法律嗎？
　　校園裡，學生砸毀或是破壞學校器材的事件時有所聞，這種行為已經嚴重破壞了校園秩序，更可能對校園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害。以法律的角度來說，案例中破壞教室桌椅、門窗或其他同學物品的舉動，可能觸犯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「毀損罪」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以外；而破壞他人的物品，就是對他人財產權的侵害；依照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也就是說財產權被侵害的同學，可以請求損害賠償。

　　　如果行為人是未滿二十歲的無行為能力或是限制行為能力人，依照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：「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，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，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